
汕头市潮南区胪岗镇新民村桶盘石洋 40.16 亩集体土

地地价评估服务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业主情况

项目业主名称：汕头市潮南区胪岗镇新民经联社

地址：新民村府前路

联系电话：13631238385

联系人：刘伟

二、中介服务名称

胪岗镇新民村桶盘石洋 40.16亩集体土地地价评估

三、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

已入驻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服务类型为土地评估

服务，资质要求严格遵循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本项目无需要回避的中介服务机构。无其他超出法律法

规和行业管理规定的资质及服务要求。

四、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胪岗镇新民村桶盘石洋 40.16亩集体土地地

价评估

项目地点：汕头市潮南区胪岗镇新民村桶盘石洋

土地面积：40.16亩

土地性质：集体土地

（二）服务需求



1.按照国家、行业的土地评估标准，完成本项目评估工

作。

2.按要求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评估报告，报告需符

合项目要求，结论客观。

五、合同履行地点和方式

服务履行地点：汕头市潮南区胪岗镇新民经联社。

服务履行方式：中介服务机构按要求对项目地块开展合

法、合规、客观的土地价格评估。

服务履行时间：具体以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六、公开选取方式和计价标准

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依据广东省网上中介服

务超市相关规定，综合评审中介服务机构的响应方案、资质、

报价等因素择优选取）。

报价方式：报总价。

计价标准：参照《关于土地价格评估收费的通知》（计

价格(1994)2017号）等收费标准，结合本项目的规模、工作

难度等进行报价。

七、服务时间

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服务期：5个工作日，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需在服

务期内完成所有评估工作并提交正式报告。

八、结算方式

本项目服务费用支付以专项债资金和财政资金到位为



前提，由项目业主（甲方）按以下方式一次性支付，中介服

务机构（乙方）需按要求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

1.乙方提交正式评估报告 7个工作日内，甲方一次性支

付项目服务费用；

2.乙方开具全额发票交付甲方后，甲方在完成该笔费用

的支付。

九、违约责任

1.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

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

等违约责任。

2.甲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合同款项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

限期支付。

3.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完成评估工作或提交评估

报告的，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支付后，乙方仍需继

续履行合同义务；因乙方失误导致项目问题或损失的，乙方

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4.双方可另行约定违约情形及违约金数额，或约定因违

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十、补充合同和解决争议方式

1.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可签订补

充合同，补充合同不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广东

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补充合同与原合

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

决。

十一、备注

1.双方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拟定合同。

2.合同的变更、终止等事项，严格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 本采购需求书仅适用于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方

案择优选取”方式，解释权归汕头市潮南区胪岗镇新民经联社。


